
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潘瑞炽奖学金
评选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表彰和鼓励在植物科学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的

全日制在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，推动我国植物学基础理论及

应用研究发展，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，设立“

潘瑞炽奖学金”。根据奖学金设立初衷及华南师范大学生命

科学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“潘瑞炽奖学金”由潘瑞炽教授本人、家属以及

学生自愿捐助为主，同时接受关心和支持研究生教育事业发

展的社会友好人士及单位捐助。

第三条 “潘瑞炽奖学金”奖励对象为华南师范大学生

命科学学院全日制在读研究生。奖学金评选每年进行一次，

评选工作在每年5月进行。

第四条 “潘瑞炽奖学金”评审工作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

正的原则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

第五条 生命科学学院设立“潘瑞炽奖学金”管理委员

会（以下简称管理委员会），负责奖学金的筹划、评审和使

用。管理委员会每 3-5 年换届，设主任 1 名，成员由植物

生物学专业教师组成。



第六条 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挂靠生命科学学院广东

省植物发育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，负责奖学金评选工作的组

织与实施，包括发布通知、接收申报材料、组织评审会、公

示评审结果、举办颁奖仪式等。

第三章 奖项设置

第七条 “潘瑞炽奖学金” 设一等奖和二等奖。其中一

等奖 3 名（其中 1 名优先考虑硕士研究生），每人奖励人

民币2000元；二等奖 10 名（其中约 50% 的名额优先考虑硕

士研究生），每人奖励人民币1000元。实际奖励名额遵循宁

缺毋滥原则，可结合当年参评学生的论文质量，由管理委员

会组织专家评审后确定。

第四章 申请条件

第八条 申报基本条件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国家法

律和校纪校规；

（二）在校期间表现良好，学风端正，无学术不端行为

及其他违纪记录；

（三）专注于植物科学领域研究，以植物为材料开展实

验性研究工作；

（四）在国内外权威刊物发表具有较高创新性、重要理

论意义及实际应用前景的研究论文；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需刊

登在 SCI 收录源刊物，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需刊登在 SCI 收



录源刊物或国内权威刊物；研究成果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影

响力。

第五章 评选程序

第九条 发布通知。学院每年5月发布评选通知，在学生

中做好宣传工作。

第十条 学生申请。符合条件的学生根据评选办法，提交

已刊出论文（已有论文 DOI 号）的单行本和申请表等相关材

料，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申请。

第十一条 资格审核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申报学生的资

格及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将材料报送至管理委员

会。

第十二条 管理委员会评审、公示。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

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根据评审结果确定获奖候选人名单，

并在全院范围内公示 5 天。

第十三条 结果确定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由管理委员会确定

获奖名单。

第十四条 表彰奖励。生命科学学院联合广东省植物发育

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组织举行 “潘瑞炽奖学金” 颁奖仪式，

向获奖学生颁发奖金和证书，并组织获奖学生进行工作汇报，

发挥榜样示范作用。奖学金发放由管理委员会委托学院学生

工作办公室执行。



第十五条 评审过程中如发现有弄虚作假和欺骗隐瞒行

为的，将撤销奖励并收回奖金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潘瑞炽奖学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 2017 年 9 月

15 日发布的《潘瑞炽奖学金章程》同时废止。

生命科学学院潘瑞炽奖学金管理委员会

2025年7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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